
中投·众安集团应收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设立募集推介书

一、风险提示
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依据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公司因违背资金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本信托计划发行将遵循“金额优先、时间优先、额满即止”的原则，其中，单笔认购金额不超过300万元的自然人委托人签署的资金信托合同份数不超过50份。
二、信托计划概况
1．信托规模：人民币5亿元，满1亿元即可成立，实际规模以受托人公告为准。

2．信托期限：信托计划期限不超过24个月，即从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至B类信托受益权存续期限满18个月之日止，若不进行开放期募集，则信托计划只有A类投资者，信托计划期限为18个月。信托计划存续期间，若发生债务人提前清偿全部债务等信托文件约定提前终止情形的，受托人有权宣布信托计划提前终止。

3．受益人：受益人分为A、B两类，持有A类信托受益权为A类受益人、持有B类信托受益权为B类受益人。A类信托受益权是指在信托计划成立日加入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以信托资金认购形成的信托受益权，B类信托受益权是指在存续期内开放日（若有）加入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以信托资金认购形成的信托受益权。若受托人不进行开放推介和募集，则信托计划只有A类受益人。

本次为设立募集，本次投资者认购的为A类信托受益权。

4．年化预期收益率：本信托计划预期收益率分布情况如下：

	受益人类型
	预期年收益率

	A类
	10%/年

	B类
	10%/年


5. 单笔认购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并须为10万元的整数倍）。
6．资金运用：受托人以全部信托计划资金向众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集团）购买其持有的对债务人余姚众安房地产开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的不超过5亿元的标的债权，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托人最多可以分两次向众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标的债权的转让价款，若分两次支付的，则标的债权分两次交割，交割日为付款日，每次交割金额等于该次支付的转让价款金额。受托人从交割日起成为交割债权的新债权人，债务人向受托人清偿债务，并从交割之日起至债务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向受托人支付资金占用费。在提前一个月通知受托人的情况下，自信托计划期限满一年之日起，债务人有权提前清偿全部剩余债务。

7．信托利益分配：

(1)期间分配的计算基准日

 A类受益人期间分配的计算基准日为A类信托受益权存续期限满一年之日（即信托计划满一年之日）；

 B类受益人期间分配的计算基准日为B类信托受益权存续期限满一年之日；

（2）终止分配的计算基准日

 A类受益人终止分配的计算基准日为A类信托受益权存续期限满18个月之日；

 B类受益人终止分配的计算基准日为信托计划终止日（即到期终止日或提前终止日）。

受托人将在上述分配基准日后十个工作日内进行信托利益分配。

8.推介期限

本次设立推介期为 2012年1月13日到2012年1月31日止（包括节假日），受托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延长推介时间，但最长延长时间不超过10个工作日。

9．推介方式：本信托计划由招商银行代理推介。

10.信托经理：李启兵、徐晨、沈旻婧。

三、交易对手兼保证人（众安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众安集团成立于1997年，注册资本金和实收资本金均为1亿元，法定代表人施中安。众安集团是杭州萧山最早专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公司之一。2007年以众安集团为核心的众安房产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上市，募集资金超过港币34亿元，创浙江企业在港上市融资之最，成为继绿城之后，浙江省第二家在香港主板市场上市的房地产企业。

众安集团自成立以来成功开发了“众安•国泰花园”、“众安•山水苑”、“众安•众安花园”、“众安•义蓬建材”、“众安•国贸大厦”、“众安•服务中心”、“众安•恒隆广场”等项目，累计开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取得国家壹级开发资质。

众安集团实施泛长三角区域策略，以杭州市场为基地，先后进入安徽、余姚等泛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开发和销售大型中高端住宅物业，在当地建立了较强的品牌优势。为使业务营运和收入来源更为多元化，众安集团亦同时开发及持有商用物业作长线投资，包括购物中心、办公大楼、酒店和服务式公寓等。

众安集团目前持有的物业主要是建筑面积172569平方米“众安·恒隆广场”，正在开发的项目包括杭州萧山景海湾、杭州萧山隐龙湾、宁波余姚悦龙湾和安徽绿色港湾，储备项目主要是杭州余杭小和山项目、杭州余杭经济开发区项目、宁波余姚胜归山二期和苏州工业园区项目。

众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经审计的2010年12月31日合并财务报表显示，合并报表总资产72.57亿元，总负债64.10亿元（其中预收账款16.18亿元），少数股东权益1.1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7.30亿元，净资产8.47亿元，计息负债率32.18%。201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9.51亿元，营业利润2.29亿元，总利润2.28亿元，净利润1.50亿元。 2011年8月31日合并报表（未经审计）显示公司总资产97.08亿元，总负债89.18亿元（其中预收账款29.38亿元，应付关联企业往来款逾3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高的所有者权益6.83亿元，少数股东权益1.07亿元，净资产7.91亿元，计息负债率为26.12%。

四、债务人余姚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介

余姚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注册资本金与实收资本金均为2亿元，法定代表人张凤泉。余姚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众安集团为开发余姚胜归山项目而设立的项目公司，

余姚胜归山项目是众安集团2009年12月以20.75亿元拍得，楼面地价6211元/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450106平方米，其中地上33.41万平方米（包括别墅13.64万平方米，酒店式公寓和写字楼9.35万平方米），地下11.6万平方米。项目中别墅、酒店式公寓和写字楼均为可售部分，可售面积合计为22.99万平方米，10.2万平方米的商业MALL和五星级酒店为自身持有的投资性物业。计划总投资40.12亿元，预计销售总收入52.29亿元（不包括自持物业），预计利润总额8.2亿元，净利润6.15亿元。

截止2011年8月31日余姚胜归山项目已经领出预售证的别墅可售面积76828.85平方米，累计已售47487.05平方米，去化率为61.81%，已售金额16.07亿元，销售均价为33540万元/平方米，该项目剩余可售物业预计还可以实现销售36.22亿元

余姚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审计的2010年12月31日财务报告显示，总资产33.57亿元，总负债22.23亿元，净资产11.34亿元。2011年8月31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显示公司总资产42.03亿元（主要是存货32.1亿元，其他应收款8.11亿元），总负债30.84亿元（主要是预收账款12.61亿元，其他应付款9.5亿元，长期借款9.3亿元），净资产11.19亿元。

五、风险控制与信用增强措施
1.余姚众安置业有限公司以其合法所有的座落于余姚市阳明街道北郊村和新建北路西侧的面积合计为135847平方米地块（土地证号为：余国用（2011）第08154号、第08155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受托人；经浙江鼎诚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抵押物的评估价值：人民币100,950.10万元，抵押率约为50%；
2.众安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资金归集承诺：债务人承诺在其开发的余姚胜归山项目累计销（预）售回笼资金达到24亿元之日起，新回笼的资金全部归集到指定账户，专项用于清偿债务和支付资金占用费。若信托计划到期日前30天债务人开发的余姚胜归山项目累计销（预）售回笼资金未达24亿元，债务人和众安集团共同承诺按如下进度归集资金到指定账户：到期前30天归集满20%、20天归集满50%、10天归集满90%，到期日100%。

六、受托人—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信托”）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专业信托金融机构。公司创建于1979年，前身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国内最早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的公司之一。2007年10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换发新的金融许可证，注册资本金人民币5亿元。“中投信托”是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投”）的全资子公司。2010年3月，经批准同意，中国建投对公司进行增资，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15亿元。
中投信托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的信托理念，将“诚信为本、合规经营”作为企业的核心理念，立足于充分发挥信托制度优势，提升公司的整体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在产业投资信托领域形成专业特色和核心竞争优势，成为资本充实、内控严密、管理规范、具有较强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金融信托机构。截至2010年末，公司总资产220,876万元，总负债10,873万元，净资产210,003万元，资产负债率4.92%，资产质量优良。  

中投信托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综合理财优势，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成功推出基础设施、证券投资、房地产、中小企业等系列信托理财产品，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健可靠的投资选择。截至2010年末，公司共累计发行资金信托产品464个；累计管理信托财产781.82亿元，管理信托财产余额198.45亿元；累计到期清算信托产品361个，按时足额交付信托财产304.8亿元，所有到期信托计划按时交付率100％，全部实现或超额实现信托计划预期收益率；所有存续信托计划运行正常。
中投信托将继续秉承“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宗旨，以有效的风险内控措施、高效的投资管理团队、全方位的金融理财服务、尽职的项目流程管理为投资者提供打造优质的金融信托产品，以回馈客户和社会的关爱。朝着“最值得信赖的专业受托人”的目标而努力。 

咨询电话：0571-85069283、85069025、85069299

0571-87006179、86806347

 公司网站：www.zttrust.com.cn
声明：
本推介书有关主体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其财务报表。
本推介书仅为信托计划的简单提要，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亦不构成任何承诺，具体内容以信托计划说明书和资金信托合同为准。投资者在加入本信托计划前应仔细阅读信托计划说明书和资金信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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